附件
第二十二届“深圳（湾区）知名品牌”

培育评价活动启动公告
“深圳知名品牌”培育评价活动，是深圳工业总会遵照深府〔2003〕64号文件的原则和要求，首创全面推动品牌建设的公益性活动，是全国唯一由政企社研媒联手帮助企业提升企业及产品知名度、美誉度的具体行动。持续21年累积产生1074个“深圳知名品牌”，仅占全市企业总数的万分之四，销售额合计占全市销售总额的49.73%、纳税额占41.67%、出口额占36.69%。其中，“华为”等75个深圳知名品牌企业位列国际细分市场前三位；“迈瑞”等216个深圳知名品牌企业位列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第一。“20+8”产业集群占39%。“深圳知名品牌”引起国内外大品牌的关注，沃尔玛、ZARA、AGC等先后主动申报参评。“深圳知名品牌”培育评价活动的实践，得到国务院参事品牌建设调研组的充分肯定，上升为品牌建设的原则和要求写入国务院2012年2月颁发的《质量发展纲要》；进而制订发布了全国领先的《深圳知名品牌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对于企业“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建设起到了有效的指引作用。

中央对深圳“核心引擎”城市的定位，决定了深圳知名品牌培育评价活动必须延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核心引擎与其它引擎联动，共同推动湾区企业创建“湾区知名品牌”。

第二十二届深圳（湾区）知名品牌培育评价活动即日接受申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主办机构和申报时间

（一）主办机构：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委员会

（二）申报时间：2024年6月13日至8月15日

二、申报条件
申报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合法经营资格。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合法运营五年及以上，申报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的企业。

2.拥有注册商标。其产品、服务的商标应按国家商标管理规定办理登记注册。

3.质量优良。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其产品、服务质量在当地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4.市场竞争力强。其产品或服务所占市场份额较大或市场销量（或利润率）居本行业前列。经营业绩突出，近一年销售额在7000万元以上。获得省市“专精特新”、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的企业或在细分行业排名前三（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企业及非深注册企业，可适当放宽申报条件。

5.自主创新能力强。其研发投入、科技水平、发明专利数量位居同行前列。对于拥有自主创新成果，特别是拥有核心技术、拥有知识产权专利的企业，予以优先获相应加分。

6.履行社会责任。注重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近三年无安全事故发生，无环境违法记录。对于坚持低碳和循环经济，在节能降耗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卓有成效的企业，予以优先获相应加分。

7.知名度较高。其产品和服务得到消费者认可和主流媒体关注。入选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品牌价值500强等知名榜单的企业优先参评。

8.社会信用良好。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发生质量事故、侵犯知识产权、偷税骗税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记录。

三、评价原则

企业自愿申报和行业协会推荐；以市场化评价为基础，科学、公开、公平、公正；评价与培育相结合；不设终身制，跟进督导，三年一复审；不收取申报和评审费用。

四、评价标准
依据《深圳知名品牌评价规范》团体标准。

五、复审工作
按照《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办法》和《深圳知名品牌复审实施细则》规定，荣获第十九届“深圳知名品牌”称号的企业(含第一、四、七、十、十三、十六届荣获深圳知名品牌并在第十九届通过复审的企业)，迄今已届满三年，需于本届申报复审。对于按照《深圳知名品牌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复审通过的“深圳知名品牌”的企业，在复审认定的名单中予以保留，并同时授予“湾区知名品牌”称号。对不符合条件的或未提交复审申请材料的企业，取消“深圳知名品牌”称号。（复审相关事项详见“深圳知名品牌”复审公告）

六、申报方式及材料要求
采用全流程网上申报，不需提交纸质文件。申请人登录深圳知名品牌官网（www.sztopbrand.com）或深圳工业网（www.fszi.org）→进入第二十二届“深圳知名品牌”暨“湾区知名品牌”申报系统→选择“深圳知名品牌”暨“湾区知名品牌”→申报注册，认真阅读申报系统使用指引→按提示在线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确认提交。申请人后续可联络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委员会秘书处查询评审进展情况。

1.申报企业须签署或盖章《承诺声明》并作为附件上传，《承诺声明》可从在线申报系统中下载；

2.证实性材料，含相关资质、荣誉等；

3.申报单位所属行业按照GB/T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准确填写；

4.企业信用报告可在深圳信用网查询下载；
5.空白申报表可从在线申报系统中下载。

七、评价程序及注意事项
（一）评价程序包括：企业申报、资格审查、现场评审、公众投票、行业地位评价、品牌价值评估、评审会议（公证处现场公证）、结果公示、成果发布。

（二）申报企业需配合事项包括：提交申报材料、资格审查、入围企业参加现场评审、公众投票等。

（三）通过资格审查的入围企业，需根据秘书处发送的“现场评审准备工作指引”提前做好现场评审工作准备并填写《深圳知名品牌参评企业自评表》反馈秘书处。

八、联系方式
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委员会秘书处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24号航空大厦18楼

（深圳工业总会）

联系人：王  立  0755-83059186、13266838362

康钰嘉  0755-83689120、13826536291

深圳知名品牌评价委员会秘书处

202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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